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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112年 06月 29日(四) 

會議時間：14時 00分 

會議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502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粘主任○智                                  紀錄：王○怡  

出席人員：(略)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 

上次會議紀錄(112 年 01 月 08 日)業經簽核(無異議)。有關上次會議討論事項執行情形如

下： 

討論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裁示 

案由一、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生

校外實習合約書」 

就業輔

導組 
照案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准予 

備查 

案由二、「111-1 食品科技科校外實習手

冊修正」案 
食品科 

學生獎懲須依據校內規定，建議

食品科重新審議後再行提案 

准予 

備查 

參、 工作報告： 

一、 112年度學生校外實習人數統計請參閱下表 

                           

二、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已於 111.06.15修正通過，請各科檢視科上的實

習辦法，若需配合修訂，也請各科實習輔導會議修訂完後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此次實習合約書亦一併修正，供各科學生校外實習訂約參考使用。 

校外實習統計表 

時間 園藝科 資管科 動機科 商設科 
餐旅科

(二專) 

餐旅科

(五專) 
食品科 建築科 電機科 行銷科 合計 

111學年

第 2學期 
28     20     48 

暑期實習 8   2       10 

112學年 

第 1學期 
    18  1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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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業輔導組協同祕書室，已在 112年 06月 07、09日，針對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園藝

科與食品科職場實習的學生辦理學生校外實習行前講座，講座內容為(1)職場安全、職

場倫理、(2)職場性別工作平等教育。 

四、 112年至職場參加校外實習的科，「實習合作機構」與「學生」的滿意度問卷調查記得

要請實習廠商與學生填寫，並將統計結果回傳給研發處。 

五、 依據 112年 06月 16日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來文通知，本校列為 112年度實習課程

評鑑對象，詳細評鑑期程與需繳交報告內容待 7 月 12 日台評會召開說明會後彙整通

知各科，各單位可先依「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實施計畫」-評量項目與參考基準

(如附件一)檢視現有資料與相關法規是否完備，並可先進行資料盤整，以利後續績效

評量報告撰寫。 

肆、提案討論  

 

    無 

 

伍、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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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實施計畫 

壹、 前言 

本計畫乃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以下稱評量辦

法） 規定辦理，其目的為透過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作業，以瞭解各校推動辦理實習

課程情形， 確保學校實習機制健全發展與成效展現，使實習課程的運作能持續精

進，協助學校辦 理優質的實習課程。 

貳、 辦理期間及實施方式 

本計畫預定分 4 年度辦理(110-113 學年度)，依據上開辦法技專校院辦理

實習課程者應接受績效評量，學校應就實習課程辦理情形，依所定之評量項目進

行績效評量， 並提送績效評量報告書，由教育部委託之評量承辦單位邀請專家

代表進行評量作業， 以達到定期績效評量之目的。 

參、 評量項目與參考基準 

針對實習課程推動情形與執行績效，將依各項評量項目及參考基準進行評

量（依評量辦法第 3 條規定），詳細評量項目如下所示。 

一、 學校整體實習機制 

 

評量項目 內涵 參考基準 

 

 

（一）實習課程整

體規劃及運作機 

制 

 

學校應依科、系、所、學

程之性質及需求為學生

安排 、 規 劃 各 階 段 實

習 課 程，並建立完備保

障實習學生權益之機制。 

➢ 1-1-1 訂定辦理實習課程相關辦法及作業

要點。 

➢ 1-1-2 實習課程內容與系科發展及專業核

心能力之關聯性規劃。 

➢ 1-1-3 為學生擬定實習計畫。 

➢ 1-1-4 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作之妥適性

與完整性。 

➢ 1-1-5 實習合作機構參與實習課程規 

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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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委員會

組成及運作 

學 校 實 施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時，應建立校外實

習委員會組織並為推動

各項機制之運作機制。 

➢ 1-2-1 設立校級及系級實習委員會 

（專責小組）。 

➢ 1-2-2 落實實習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情形。 

➢ 1-2-3 督導實習課程規劃、實習機構評估

及實習契約簽訂之檢核與確認。 

 

（三）實習學生之

安全維護 

 

學校於實習前能針對實習

場所勘查及安全評估、制

訂安全宣傳守則及實習合

作機構環境安全說明等各

項措施。 

➢ 1-3-1 評估實習機構安全，並作成評估紀

錄。 

➢ 1-3-2 辦理實習前安全講習及說明會。 

➢ 1-3-3 合作機構應負責實習場所安全防護

設備之配制及相關安全措 

施之規劃。 

二、 學校整體推動實習成效 

 

項目 內涵 參考基準 

 

 

 

（一）學生實習成

效及就業輔導 

 

瞭解學生實習後實務技能

相關的專業核心能力提升

情形；並瞭解學生畢業後

是否投入相關領域就業之

情形。 

➢ 2-1-1 實習學生學習成效檢視（含實習後

實務技能習得情形、專業能力提升情

形、實習成果作品等。） 

➢ 2-1-2 實習學生就業輔導（含追蹤畢業生

對實習經驗之就業助益性）。 

➢ 2-1-3 追蹤實習學生畢業後之流向(含就業

率或留用率)。 

 

（二）實習學生對

實習課程滿意度 

 

瞭解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

內容與機制之滿意度。並

藉由實習成效之調查，回

饋檢討實習制度之規劃。 

➢ 2-2-1 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含實習課程

規劃、學習反饋等）。 

➢ 2-2-2 實習學生對實習輔導及訪視滿意度

成效。 

➢ 2-2-3 調查結果之分析與運用改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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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推動校外實習機制 

 

項目 內涵 參考基準 

 

（一）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之擇定及媒

合機制 

學校應規劃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之評估機制，確

保機構所提供之實習機

會符合學生專業成長。

應建置完善媒合機制，

安排學生至合適之實習機

構實習。 

➢ 3-1-1 實地至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

估，並作成評估紀錄（海外實習機構

應備註合作途徑如公會、姐妹校

等。） 

➢ 3-1-2 實習媒合機制及流程。 

➢ 3-1-3 建立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名冊及不良

合作機構篩選。 

 

 

 

 

（二）校外實習合

約之簽訂及執行 

 

 

 

 

學校與校外實習合作機

構應協商訂定契約，妥善

維護實習生權益，並應有

完整配套措施。 

➢ 3-2-1 實習合約應包含實習時間、合約期

限、實習內容、實習待遇（或獎助

學金）、住宿、膳食、交通、保

險、實習學生輔導、成績考核、職

災或意外補償、不適應輔導轉介與

爭議協商、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

條件與程序、其他權益保障事項，

並明定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之法律關

係 。 

➢ 3-2-2 學校檢視各系科實習合約內容之機

制與簽定流程。 

➢ 3-2-3 實習前確實提供實習合約供學 

生與家長知悉。 

 

（三）校外實習保

險之投保情形 

 

學校依實習內容及保險

類型為學生投保相關保

險。 

➢ 3-3-1 實習保險保障情形（含勞工保 

險、意外險或其他相關保

險）。 

➢ 3-3-2 學校就實習意外及保險理賠掌 

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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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外實習輔

導及訪視運作機制 

 

學校應定期訪視學生與實

習合作機構，實習合作機

構並應指派專人與學校教

師共同輔導學生實習。 

➢ 3-4-1 定期實地訪視實習學生，並作 

成訪視紀錄。 

➢ 3-4-2 掌握學生實習情形及協助解決學生

實習問題。 

➢ 3-4-3 學校與實習合作機構建立共同輔導

機制。 

➢ 3-4-4 學校就校外實習住宿安全之輔 

導措施。 

 

（五）校外實習學

生之不適應輔導或

轉介 

 

學校對於實習不適應之學

生，應有完整之輔導措施

或轉介機制。 

➢ 3-5-1 不適應之通報、輔導措施。 

➢ 3-5-2 不適應學生之轉介或終止實習機

制。 

➢ 3-5-3 作成不適應輔導紀錄或轉介紀錄。 

（六）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與實習學生

發生爭議時之協商 

處理機制 

學校應設有學生與實習

合 

作機構發生爭議時之申

訴管道，並訂有協商及處

理機制。 

➢ 3-6-1 設有實習之申訴管道。 

➢ 3-6-2 實習爭議之處理機制及流程 。 

➢ 3-6-3 學生申訴或爭議案件之協商處理及

追蹤輔導。 

四、 學校推動校外實習成效 

 

項目 內涵 參考基準 

 

 

（一）實習學生

對校外實習合作

機構滿意度 

 

學校針對實習學生訂有

實習後相關問卷調查及

學習回饋改善之機制，以

實際瞭解學生是否經實

習過程習得專業實務經驗。 

➢ 4-1-1 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

度調查（含實習內容安排、實習期

間指導、業師、實習環境、實習福

利、專業知識及實務技能能力的提

升等） 

➢ 4-1-2 學生未來任職該實習領域之意

願。 

➢ 4-1-3 調查結果之分析與運用改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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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實習

合作機構對實習

學生、課程滿意

度 

 

學校針對實習合作機構

訂有實習效益評估及建

立回饋改善之機制。 

➢ 4-2-1 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

（含課程規劃、課程安排與學習成

效等）。 

➢ 4-2-2 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調查

（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實習態度、

學生能力提升等）。 

➢ 4-2-3 調查結果之分析與運用改善情形。 

 


